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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本準則依據「國立政治大學學則」及本校「研究生學位授予辦法」所訂定，為博士班學

生修業之依循。 

 

貳、 博士班研究生 （簡稱研究生） 修業年限最低為三年，最高為七年，第一年必須全時在 

學，唯領取全額獎學金者，領取期間亦須全時在學。 

 

參、 研究生至少須修滿 24 學分（含必修 7 門課 15 學分及本系博士班選修課程 3 學分），研

究生在選課前，建議向博士班委員會諮詢，有關博士班課程，詳見附件一。上述學分不

含畢業論文或任何補修課程。必修課程在進入本系博士班前已修畢同級課程者可予申請

免修，惟以 3 學分為限。 

 

肆、 課程規定 

一、本系成立博士班委員會統籌負責博士班學生修業相關事宜。（細節另訂定之） 

二、研究生選修非本系開設之課程，建議向博士班委員會諮詢。 

三、博士班委員會決定先修課程，並指定課程諮詢教師協助修課規劃。 

 

伍、考試規定 

學位考試分為學科考試、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或被接受論文第一類一篇(含 Revised  

and Resubmit)或第二類兩篇、及論文口試三階段。 

一、 學科考試每學期舉行，應考科目與相關考試規定，請參酌『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

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相關考試實施辦法』。研究生通過學科考試後，方得選擇論文

指導教授。 

二、 學術期刊係指： 

第一類： 

 財務類：科技部A+、ATier1、ATier2級期刊 

 經濟類：科技部Excellent、A+、A級期刊 

 會計類：科技部A+、ATier1、ATier2級期刊 

 管理類：科技部A+、A級期刊 

第二類： 



 財務類：科技部A-級期刊及B+級期刊、部分TSSCI 期刊 

 經濟類：科技部B級期刊、部分TSSCI 期刊 

 會計類：科技部A-級期刊 

 管理類：科技部A-級期刊 

三、論文口試部份由論文初審口試與論文完成口試二階段組成 （標準與細節另訂定

之）。 

 

陸、研究生在規定年限內合於下列規定者，准予畢業： 

一、修滿規定課程與學分。 

二、通過學位考試。 

三、英文畢業標準：需通過「全民英檢高級」或「TOEFL IBT考試達85分以上」 

或「TOEIC考試達880分以上」。若未通過畢業標準，需檢附一次考試證明後，再至

外文中心修習通過推廣班英文課程） 

 

柒、其他有關規定本準則未包括者，則遵從校方規定。 

 

捌、本準則由系務會議通過或修改後公佈實施。本準則得於每學年修改。 

 

附件一 

 

備註：  

1.研究生在選課前，建議向博士班委員會諮詢。 

2.英文畢業標準：需通過「全民英檢高級」或「TOEFL IBT考試達85分以上」或「TOEIC考試達880  

  分以上」。若未通過畢業標準，需檢附一次考試證明後，再至外文中心修習通過推廣班英文課程)。 
      

必修課程開課時間表 

年度 \ 學期  上學期 下學期 

第一年度 個體經濟理論(一) 

財務學術研討(一) 

財務理論研討(一) 

學術倫理 

財務學術研討(二) 

財務計量研討 

(先修碩士班計量經濟學) 

財務理論研討(二) 

選修課程開課時間表 

第一年度 

(依當年實際

開課選修) 

無 

第二年度 

(依當年實際

開課選修) 

公司理財研討 

財務工程研討 

不動產財務研討 

投資與證券市場研討 

國際財務管理研討 


